
更正 C1 進出口報單
相關注意事項

   報告人：快遞機放組徵稅課
                        李文瑜
                112 年 3 月 29日

臺北關 112 年第 1 季通關服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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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

● 第 1 條 ( 法源 )

本辦法依關稅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訂定之。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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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

● 第 2 條第 1 項 ( 更正原因 )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有錯誤須更正，或與事實不符有變
更之必要者，得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向貨物進出口地海關申請更正。

● 第 7 條 ( 進口報單申請期限 )

納稅義務人或報關業者於貨物放行後，依第 2 條第 1 項申
請更正者，除關稅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進口貨
物放行之翌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
情況特殊並檢具證明文件經海關查核屬實者，不在此限。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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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
● 第 9 條 ( 出口報單申請期限 )        

貨物輸出人或報關業者於貨物放行後，依第 2 條第 1 項申請更正者，
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應於 6 個月內申請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1. 稅捐稽徵機關查核發現出口報單資料有誤或營業人申請更正零稅率銷
售額等，經稽徵機關認為有必要更正出口報單，而持有稅捐稽徵機關
出具之證明文件者。

2. 持有簽證機關核准之「輸出許可證修改申請書」者。

3. 情況特殊並檢具證明文件經海關查核屬實者。

前項 6 個月期限之計算，自海關第一次核發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料稅
用聯之翌日起算，未申請核發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料稅用聯者，自出
口放行之翌日起算。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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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

申請書、誤繕說明書、產品型錄或用途說明（敘明
材質、用途等）及報關文件 ( 含發票、個案委任書
及報單等 ) ，按件徵收規費新臺幣 100 元。
● 發票須有賣方簽署，倘未經賣方簽署者，應由進

口人加蓋其公司大小章並加註「保證發票內容與
實際交易相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參、十、 ( 三）報關發票未經賣方簽署之說明 )

共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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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第 6 條

進口報單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有 20 項
●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第 8 條

出口報單得申請更正之項目有 16 項
●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第 10 條 

為審核申請更正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海關得分依申請更
正項目及錯誤情形，訂定審核之依據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並
公告之。

依據「進 / 出口報單申報錯誤情形及審核更正依據表」應檢
附之文件辦理。

檢附文件
個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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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第 8 條 
出口報單得申請更正之項目如下 1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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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納稅義務人 / 出口人名稱、統一編號：
1. 雙方聯名具結書、廠商基本資料。
2. 銀行水單或相關匯款證明文件。

修改價格／買賣方／與金額有關等 : 價格證明文件 ( 如水單、最近
相同貨物之報單副本等 ) 。

修改貨物名稱、商標、規格、數量、重量等 :
進口 : 公證報告。
出口 : 國外海關證明文件（如從台灣出口後進口至國外的報單）或 
           卸貨港證報告。

                         以上文件均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檢附文件
個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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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 進口貨物未經使用退運出口，申請退還已納進口
營業稅案件 ( 關務署 109.9.9 台關業字第 1091021255 號公告 )

1. 應於原貨物進口之翌日起 3 個月內及復運出口    
   前申請核辦。

2. 其申請核辦之方式，得於出口報單之「其他申    
  報事項」欄位，填報「貨物未經使用，退運出      
口不再復運進口，申請退還已納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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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於原貨復運出口後，持普通退稅申請表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原進口地海關辦理退稅事宜。

4. 依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規定，以簡易進口報  
    單申報之貨物復運出口無法退還營業稅。

5. 營業人取得海關退還之營業稅額應於退稅當期  
    向國稅局申報扣減進項稅額，避免受罰。
    (111.03.25財政部新聞稿 ) 

                                                  

注意事項
     (1)



15

非保誤保案件 (B6 報單改 G1 報單 )

●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 29 條

保稅工廠不得將非保稅原料及非自用機器、
設備列為保稅物品報運進口。

● 如有誤列，應於放行之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
報單 (G2 報單 ) ，向監管海關申請補繳進口
稅捐。

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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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下聯絡資訊（報關業者或廠商聯絡人、電
話），若有問題或需補件便於承辦海關聯絡。

● 修改態樣繁多，僅列舉常修改之態樣，若有其
他問題，歡迎來電詢問 :

電話為（ 03 ） 383-4265 

● 分機 1335( 收文 ) 、 1261( 進口 ) 、 1267( 出
口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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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運 進口 報單 C1 抽審作業方式 ，經
「 A18 」電腦連線通知報關業者補單，
請報關業者應於 3 日內檢送書面報單及
有關文件送本課審結編袋。

● 稅則分類更正之補稅案件，補稅函均會
副知報關業者，請協助納稅義務人申報
正確稅則，以維護商民權益。

其他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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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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